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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遴選作業安排流程與說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課程安排上，同屬性之教師有超鐘點之需要時，依序以 有無擔任導師 

系所務屬性 年資為考慮依據，但以不超過 4 個鐘點差距為原則。 

2.因系所班級數銳減，擔任導師之教師其日間部鐘點數或許會有未達基本鐘點之情

形。 

3.專業教室管理，將列入系所務工作一併考慮。 

4.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主任(所長)遴選 
 依據： 

1. 是否擔任導師班一

學年課程 
2. 行政工作屬性 
3. 擔任導師年資 
4. 其他 

＊必要時得召開教評會

徵求委員意見 

學務處裁示 

校長裁決 

導師人選確定 


